
《江苏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
根据区政府2024年立法工作计划，我中心起草了《江苏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1.出台新的管理办法是适应新变化新要求的现实需要。2019年5月13日，区政府制发《关于印发〈淮安市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清政规〔2019〕1号）行政规范性文件。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58号)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冠以“暂行”“试行”的，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不超过2年”。2023年4月，清江浦区人民政府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全面清理工作，并于2023年8月15日公布《清江浦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清政规〔2023〕2号），其中将《淮安市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暂行）》列为应予修改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近两、三年来，国家、省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对湿地保护管理修复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为了适应新变化新要求，迫切需要出台新的管理办法。

2.出台新的管理办法是维护湿地生态安全的长远需要。根据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和名录库制度，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已被省政府纳入省级重要湿地和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对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发挥了巨大的生态功能作用。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将会对提升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修复水平，保持湿地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下降起到更加有效的作用。

2、 制定依据

1.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3年10月9日印发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林保规〔2023〕4号）。

3.2016年9月30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24年1月12日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的《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

4.淮安市人民政府2020年12月21日印发的《市政府关于印发<江苏淮安白马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淮政规〔2020〕5号)。
三、制定过程
 1.根据《清江浦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清政规〔2023〕2号）要求，古淮河管理中心将起草《江苏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工作上报为清江浦区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计划。2024年3月27日，区政府办印发《淮安市清江浦区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计划》，将《江苏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列为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计划。

 2.2024年1月，古淮河管理中心成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小组，开展了全面细致地调研，了解《淮安市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暂行）》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评估论证，结论为制定《管理办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和廉洁性。

3.古淮河管理中心在评估论证基础上于4月中旬完成《管理办法（草案）》初稿，后经过对优秀同类湿地公园的观摩、交流，参考其相关管理制度，对初稿再次斟酌完善，于6月初完成《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通过电子政务协同平台向相关单位和部门征求意见，同时通过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4.2024年7月28日，政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员会社法民宗和港澳台侨委员会对《管理办法（草案）》及相关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出具了合法性审查意见。结论为：该文件制定主体合法、制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规范、内容合法合规，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5.2024年9月5日，淮安市清江浦区司法局就《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了合法性审查意见，审查意见为：该文件制定主体适格，决策事项符合法定权限，程序符合规定，内容上与法律法规、规章、上级政策文件精神相一致，具备合法性。

6.古淮河管理中心在合法性审查基础上完成《管理办法（草案）》（审议稿），2024年9月27日，清江浦区人民政府二届31次常务会议进行讨论审议，原则通过。

7.2024年9月30日，《管理办法》正式印发。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三十二条，主要包括湿地公园规划、保护、利用、监督和管理等内容，具体如下：

1.第一至五条，主要说明制定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湿地保护等内容。湿地管理与利用坚持生态优先、绿化发展，要采取措施保护湿地面积稳定，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2.第六至十条，主要确定湿地公园的日常管理机构，对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园管理机构承担的职责进行了明确。明确淮安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为湿地公园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管理制度等制定工作，保护和管理湿地公园范围内各种自然资源；市资规局清江浦分局负责指导、监督和管理湿地公园，监督管理湿地资源和湿地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市资规局清江浦分局、区住建局、农水局、清江浦生态环境局等职能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有关工作；区发改委、财政局、交通局、文旅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湿地保护相关工作；属地街道办组织群众做好湿地保护相关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湿地巡护工作。
3.第十一条至十五条，主要说明公园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及原则性，划分功能区并对各区功能和保护管理要求进行具体说明。湿地公园规划是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利用和监督的基本依据，规划期一般为十年。湿地公园按一般控制区管理，划分为生态保育区和合理利用区。生态保育区以承担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为主要功能，合理利用区以开展自然体验、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休闲健身等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
4.第十六至二十三条，主要表明要严格控制占用湿地，对湿地公园内的禁止行为、有限允许行为进行具体规定，对湿地破坏行为的修复责任进行明确。根据《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国家级湿地公园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名录，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湿地公园内禁止开（围）垦、排干、擅自填埋自然湿地；禁止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禁止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禁止捕捞鱼类、鸟类等野生动物、滥采野生植物等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行为等。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仅允许开展四类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5.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条，主要对湿地公园管理中心部分职责进行详细说明。主要包括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健全湿地教育和科普宣传系统；建立公园巡护制度，及时发现、制止、报告破坏湿地公园的行为；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依法依规做好各类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置工作。
6.第二十九条至三十二条，主要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办法》的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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